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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函
地址：10452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27號2

樓

承辦人：楊上慧

電話：02-2585-7528分機310

電子信箱：nftu@nftu.org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全教總政字第1110000078D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學校配合重點疫調所衍生相關防疫工作事項，建請貴

部補助學校相關勞務費用或核給加班費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教署111年4月28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10056004號函。

二、按上開函文，學校自111年4月26日起，為配合縮短居家隔

離天數3+4天，實施重點疫調及協助匡列密切接觸，學校端

防堵疫情於校園擴散，除原既有防疫作為外，今又累加協

助衛生單位之匡列業務。且自111年5月2日起6至11歲兒童

接種疫苗，實施校園集中接種，相關行政配套或兒童身心

關懷照護，學校仍須投入相當人力參與。

三、為體恤學校端相關教職員工投入防疫之辛勞，建請貴部考

量前開事務之順利推動，寬予補助學校相關勞務費或核給

加班費用，以激勵參與第一線防疫工作之學校同仁。

正本：教育部

副本：全國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、本會自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10003228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5/02 10: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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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長　侯俊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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